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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乾隆本《州县须知摘要》暨所辑秋审比较条款初识∗

王 肃 羽

摘　 要：乾隆五十九年本《州县须知摘要》包含两个主要信息，一是程炎是藏板者，方汝谦是卷四上的辑录者。 二是

乾隆二十六年可能存在较为粗疏的秋审比较条款。 秋审比较条款在乾隆三十二年前确实存在“每不画一”的情况。
虽然《州县须知摘要》中的条款内容或许不属于官颁，在编排和辑录上也具有原始性，但其内容与后世主要流行的

秋审比较条款存在明显关联，呈现出秋审条款发展初制阶段粗疏、简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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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审比较条款是清代刑部、各省督抚覆核定拟

秋审案件的内部准则，从最初的四十则到清末的二

百多则，历经复杂流变。 据《清史稿·刑法志三》
载：“乾隆以前，各司随意定拟，每不画一。 三十二

年，始酌定比对条款四十则，刊分各司，并颁诸各省，
以为勘拟之准绳。 四十九年，复行增辑。 嗣刑部侍

郎阮葵生别辑《秋谳志略》，而后规矩略备，中外言

秋勘者依之，并比附历年成案，故秋、朝审会议，其持

异特奏者，每不胜焉。”①然而据乾隆本《州县须知

摘要》方汝谦序可知，在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相应

的条款可能曾出有刻本，②也就意味着秋审比较条

款在官颁之前已有文本在传。 对其进行挖掘整理，
可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也对认识清代秋审核拟

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州县须知摘要》辑录人辨识

根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州县须知摘要》
版本有近 ２０ 个，其最早刻于什么时候，目前无法定

论。 按刊刻年份、流传序文来看，有六个版本值得关

注。 一是乾隆五十九年刻本，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中
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

馆。 二是道光二十四年刻本，收藏于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 三是道光二十七年刻本，收藏于清华大学

图书馆。 四是道光二十九年刻本，收藏于首都图书

馆、湖南图书馆。 五是同治元年宝仁堂刻本，收藏于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六是同治元年经纶堂刻本，
收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以

上六种刻本书名有差异，但内容一致。 本文依据的

是国家图书馆所藏乾隆五十九年《州县须知摘要》
刻本，并参酌了上述其他刻本。 需要说明的是，清代

还有一本刘衡的《州县须知》，该书与本文研究的

《州县须知摘要》内容不同，并非同一本书。
关于《州县须知摘要》的辑录人，目前所见刻本

中没有明确说明，但在已知且可查刻本中，都有“湖
广道监察御史程炎评定”字样，并附有程炎的“叙”。
程炎（１７３９—１７９６ 年），长洲人（今江苏苏州），“程
际盛，原名炎，字焕若，亦长洲人。 乾隆四十五年进

士，授内阁中书，官至监察御史”③。 清人李铭皖等

修的《苏州府志·人物十六》④和《苏州府志·文艺

二》⑤都有程炎的简要生平 ， 内容基本一致。 张之

洞的《书目答问汇补》也记录有其事迹。⑥

在已查知的《州县须知摘要》刻本中， 还都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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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汝谦的“序”。 方汝谦为雍正、乾隆朝人，据阮元

所辑《淮海英灵集》载，其字敬承，通州人（今江苏南

通），曾知山东宁阳、馆陶和江西高安县 （今高安

市），著有《白云山樵自编诗》一卷。⑦赵翼《瓯北集》
中亦有方汝谦零星事迹⑧。 为方便叙述，现将《州县

须知摘要》方汝谦“序”迻录如下：
　 　 学古入官学之义，博矣。 学之性理，《近思

录》、四子六经以为根柢；学之《通鉴》 《纲目》
《名臣言行录》 《大学衍义》 《大学衍义补》 《三

通》《会典》以为设施，而又博极诸子文集，以观

其会通而参其变化。 斯真所谓明体达用之学，
生有济于时，没有传于后者也。 刑名特学古之

一端，而《洗冤录》又刑名之一端也。 夫刑名之

事尚可委之幕友，而洗冤录非幕友之所能代者，
乃欲一概置之。 呜呼！ 人命至重于此，不学又

安问其余哉？ 余需次里门，荷大中丞桂林陈公

之知，聘主珠湖书院，读书之余，即究心律例，辄
苦《洗冤录》之难于记忆，乃编为歌诀，言简意

该，期于成诵，名之曰《宝鉴编》。 以伤之真伪，
情之轻重，对此如宝鉴悬空，异日莅官视事，或

少免于昏瞆错杂之弊，而冀讼狱之一平乎。 至

于体用兼备之学，余虽未之逮，而夙夜孜孜不敢

怠弃，将并力十年之内以卒其业，倘克稍自树立

而不至见诮于不学面墙也，则幸矣。
乾隆辛巳岁夏五月上浣

崇川方汝谦牧园氏书于步陆山堂⑨

《州县须知摘要》中方汝谦的“序”至少透露三

个重要信息：一是在乾隆二十六年，该书可能已有刻

本存在。 直接证据是方汝谦“序”的落款“乾隆辛巳

岁夏五月上浣”，即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上旬，而在该

书封面又注明了“乾隆甲寅年新梓”。⑩古人出书写

序，习惯分原刻序和重刻序，也就是初刻的书序为原

刻序，重刻的序为重刻序，《州县须知摘要》乾隆五

十九年刻本附的“方汝谦序”则可认定为原刻序，因
为这个时候方汝谦已经过世多年，不可能再重新写

序，只能使用原刻序。 二是《州县须知摘要》卷四上

半部分“办秋审条款宜入情实”和下半部分“宝鉴洗

冤录”为方汝谦所辑录，直接证据也是方汝谦“序”
中的一段话，即“夫刑名之事尚可委之幕友，而洗冤

录非幕友之所能代者，乃欲一概置之”。 该段话至

少可以理解为，该书的秋审比较条款是由他的幕友

朋友帮助搜集的，《洗冤录》则为其本人原作，他在

《州县须知摘要》中将之作为该书的第四卷，分上半

部分“办秋审条款宜入情实”和下半部分“宝鉴洗冤

录”辑录于《州县须知摘要》中。 三是如果《州县须

知摘要》中没有辑录方汝谦的作品，在已知的《州县

须知摘要》刻本中怎么可能都附有身非名人的方汝

谦的“序”呢？ 方汝谦至少是《州县须知摘要》被辑

录作品的作者之一。

二、乾隆本《州县须知摘要》来源和刊刻时间考略

从上文叙述可知，《州县须知摘要》可能还存在

一个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是否真是如此，需要从乾隆

五十九年刻本中探寻答案。 《州县须知摘要》 “牌
记”中有“掌湖广道监察御史加三级程炎评定藏板”
字样，“藏板即是收藏书板。 某某藏板，也就是某某

收藏书板。 实际反映了板权所有的意思”。 书板

可以买卖，亦可以典当，如清人陈懋森在《重印五代

史记注·序》中说：“宫保（刘凤诰）即世，尚书（彭元

瑞）之子向刘氏索板，藏京师，展转遂入书肆。 同治

宫保孙咸复赎归之，留淮浦。 今其家式微，不能复

守。 歙县汪太守国桢好聚古书，因重价购此板，而易

其漫漶者十之二三，将印以行世。” 清人桂馥的

《说文解字义证》书前有张之洞所作序，其中有“其
书尝为杨氏连云簃所刻，刻后未大印行，其家书板皆

入质库，以故世鲜传本”。 书板易主后，其新主人

不再是刊刻者，而是藏板者，《州县须知摘要》 “牌
记”所署即表明程炎收藏了该书板，并于乾隆五十

九年重新印刷。
前述推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如果在乾隆二十

六年确有一个刻本的话，这个刻本中的秋审比较条

款要早于“秋审比较条款初定于乾隆三十二年”

的官颁条款，这也客观上印证了乾隆三十二年前秋

审比较条款确实以“每不画一”的状态存在。 方汝

谦《州县须知摘要》中的“序”则证明，在乾隆三十二

年官颁秋审条款出现之前，确有流出的文本在传。
紧接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州县须知摘要》中

秋审条款的来源。 笔者推认：源自顺治年间的清代

秋审核拟，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在地方臬司或

刑部司员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体系化、固化的条

款供内部使用，只是没有正式官颁。 方汝谦在《州
县须知摘要》“序”中说：“荷大中丞桂林陈公之知，
聘主珠湖书院，读书之余，即究心律例，辄苦《洗冤

录》之难于记忆，乃编为歌诀，言简意该，期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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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由此推知，方汝谦在被聘为珠湖书院讲席时，
潜心研究律例，且对《洗冤录》有较深的研究。 其将

《洗冤录》编为歌诀，便于成诵，以方便使用，也得到

江苏臬司以及当地官吏的认可。 再结合珠湖书院在

当时的地位与声望，担任珠湖书院讲习的方汝谦很

有可能从地方臬司或者经停当地的刑部官员处得到

秋审比较条款的内部文本。 由此可以推断，《州县

须知摘要》中的秋审比较条款很可能来自于地方臬

司或刑部，结合光绪元年刊刻的《通州直隶州志》中
的“乾隆十五年乡试，二十二年会试皆第二，知馆

陶，疾归”，以及“任馆陶令，有善政，未三年即引

疾归”，“先是主讲秦邮珠湖书院”等记载，可推知方

汝谦在珠湖书院的时间应该在乾隆二十五年。依

方汝谦“序”可知，《州县须知摘要》最早的刻本为乾

隆二十六年，或者是其部分内容的刻本。 方汝谦作

为主讲进入珠湖书院是因得到江苏巡抚陈宏谋赏

识，以陈宏谋的官职是可以接触到江苏臬司内部掌

握的秋审核拟比较条款文本的，实际上方汝谦“序”
中的一段话佐证了这一判断，即“夫刑名之事尚可

委之幕友”。 综合以上分析，《州县须知摘要》中秋

审条款的来源就比较清晰了。

三、《州县须知摘要》卷四上的秋审条款与

后世主流条款的流变理路

　 　 清代秋审比较条款从初制章程到规矩略备，从
增辑调整到成熟完备，经历了复杂的流变过程，形成

了一批代表性的秋审比较条款著述，如阮葵生的

《秋谳志略》、王有孚的《秋审指掌》、谢诚钧的《秋审

实缓比较条款》。 《州县须知摘要》中秋审比较条款

的主要价值，就是为后世认识清代秋审比较条款初

制阶段的形态提供了原始样本，将之与后世代表性

的流传条款做比较，可以梳理出清代秋审比较条款

的流变理路与特征。
第一，粗疏与规矩略备。 与阮葵生的《秋谳志

略》比对，可以看出《州县须知摘要》虽然略显粗

疏、简约，但规矩略备。 阮葵生《秋谳志略》的内容、
排序与《州县须知摘要》有相同的地方，如《秋谳志

略》中的“计开比较缓决、可决、可矜条款”与《州县

须知摘要》中的“比对矜缓条款”在条款数目、内容、
表述和排序上完全一致。 《秋谳志略》的条款分类

虽然多于《州县须知摘要》，但分类重复的部分所载

条款与其相应位置的条款一致。 《秋谳志略》中的

“计开比对情实缓决各款”比《州县须知摘要》中的

“比对实缓条款”多两则，多出的两则都是“窃盗满

贯之案”，其列举更详细、更具体化，并增辑了相关

谕旨和成案。 即使《州县须知摘要》中“秋审条款定

例入情实各条”“比较情节酌量入实各条”两部分未

在《秋谳志略》中找到对应部分，但其所记载的条款

大意在《秋谳志略》的其他条款中都有相应涉及。
另外，《州县须知摘要》卷四上半部分没有对条款做

一定解释，也没有辑录成案，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

《州县须知摘要》中的秋审比较条款具有一定的原

始性，相对粗疏、简约，而阮葵生《秋谳志略》无论从

哪个方面，都较之正式、齐备。
第二，延续与调整完善。 这可以从与王有孚

《秋审指掌》 的比对中清晰显现，如《秋审指掌》
“定例拟入情实各条”与《州县须知摘要》中的“秋审

条款定例入情实各条”对比，在条款数目、排列方

式、表述内容上基本相同，仅仅是在该部分的题名有

一定差异，但影响不大，表现出一定的延续性。 《秋
审指掌》与《州县须知摘要》不同点主要集中在三个

地方：一是《秋审指掌》“比较情节酌量入实各条”第
１３ 条与《州县须知摘要》“比较情节酌量入实各条”
第 ２７ 条的内容完全一致，仅《秋审指掌》将该条后

加入乾隆五十八年谕旨。 二是《秋审指掌》“比对实

缓条款”与《州县须知摘要》“比对实缓条款”仅多出

第 １９ 条“殴死缌麻尊长之案”条，但该条与阮葵生

《秋谳志略》多出的该条款内容表述一致，皆辑录了

乾隆年间的谕旨。 三是《秋审指掌》 “比对矜缓条

款”第 ８ 条与《州县须知摘要》“比对矜缓条款”第 ８
条相比，少了“除殴詈翁姑有据之案，例应于可矜案

内办理外”这段文字。 由此可以认为《州县须知摘

要》中的秋审比较条款，与《秋审指掌》存在某种程

度的关联，或者可以说《秋审指掌》参考了《州县须

知摘要》卷四上的相同内容，但增辑了后世出现的

谕旨和成案，体现出秋审条款的逐步调整和完善。
第三，流变与成熟完备。 谢诚钧的《秋审实缓

比较条款》与乾隆五十九年本《州县须知摘要》中
的秋审比较条款相比较，虽有关联，但大有不同，
《秋审实缓比较条款》无论从编排还是内容上，都更

加成熟完备。 如从条款排序方式看，《州县须知摘

要》中的 ４１ 则比较条款并不完全是比较条款，还含

有 ５ 则秋审事务的具体做法。 《州县须知摘要》中

的秋审比较条款内容，在谢诚钧的《秋审实缓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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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中被分散到“职官服图门”“人命门”“奸抢窃

门”“杂项门”“秋审矜缓比较条款门”五门之中，并
增辑了数量不等的嘉庆和道光年间成案，方便在实

务中比对。 这样的条款编排、辑录方式，更加系统、
科学且具有实务性，也是谢诚钧《秋审实缓比较条

款》被后世推崇的关键。 从条款发展阶段看，谢诚

钧的《秋审实缓比较条款》是清代秋审条款成熟完

备阶段的代表，之后有关秋审实缓比较条款的流行

刻本基本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四、余论

阮葵生认为：“律一成而不易，例因时以制宜，
谳狱之道，尽于斯二者而已。 至情伪百变，非三尺所

能该，则上比下比以协于中。”邓之诚在《中华二

千年史》中认为：“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

四季条例。 采条例而为各部署则例。 新例行，旧例

废，故则例必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 采则例以入

会典，名为会典则例，或事例。”秋审比较条款也是

动态调整的，按照上文乾隆二十六年本《州县须知

摘要》卷四上“办秋审条款宜入情实”中已有秋审比

较条款这一推定，说明在乾隆三十二年以前，尽管没

有官颁秋审比较条款，但在各省臬司或刑部各司已

经有办理秋审核拟的条款存在，并为臬司和刑部在

办理秋审时于内部使用。 乾隆三十二年刑部印制官

方条款后，各司各省方有统一准则，并逐步发展完

善，谢诚钧以此为基础加上按语、附录成案，形成完

备、适用的《秋审实缓比较条款》，在秋审核拟中发

挥着作用。 由此，秋审实缓比较条款也成为清代秋

审核拟制度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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